
切 結 書 

本人應提供家庭人口最近一年郵局存摺交易

明細，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確實無法

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   人之郵

局存摺。若有不實或糾紛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

責任。 

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立 切 結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     址： 

電     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